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暨化材通〔2019〕 4 号 

 

 

化学与材料学院关于印发《暨南大学化学与材

料学院研究生兼任“助教”工作暂行管理规定》 

的通知 
 

院内各单位： 

    《暨南大学化学与材料学院研究生兼任“助教”工作暂行管

理规定》已征求全院教师意见，并经学院助教工作小组、党政联

席会审定讨论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 

化学与材料学院 

 2019年 4 月 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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暨南大学化学与材料学院研究生兼任“助教”

工作暂行管理规定 

    为培养研究生实际工作能力，发挥研究生在教学、科研和行

政管理中的作用，同时改善研究生学习生活条件。根据《教育部

关于做好研究生担任助研、助教、助管和学生辅导员工作的意见》

和《暨南大学研究生兼任“三助”工作暂行管理规定》，结合我

院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    一、基本原则及适用范围 

   “助教”工作应遵循自愿申请、统一安排、定期考核、适当

支付报酬的原则；凡道德品行良好，学习努力，成绩优良，工作

责任心强，身体健康，学有余力的全日制研究生，经导师同意后

可申请兼任“助教”工作。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家庭经济困难的

研究生。研究生兼任“助教”工作必须以不影响正常学业为前提。

每个研究生不能同时兼任“助教”和“助管”工作。 

   二、岗位设置和工作内容 

   （一）岗位设置 

   1.原则上副高职称及以上的教学人员有资格申请。 

   2.根据本科必修课工作量分配岗位，综合考虑每学期授课时

数、学生人数（多位授课老师承担同一门课程时，只计算申请导

师个人实际授课时数）。在本科必修课教学量相等、相近时，再

参考本科选修课和本科实习课程的工作量。 

    3.原则上一位老师只分配一名助教，如因工作需要增设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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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，由导师自筹经费支付。 

   （二）“助教”工作内容 

    1.按主讲教师的要求，主要负责辅导答疑、批改作业、上习

题课、指导实验和生产实习、辅导课程设计、毕业设计(论文)、

考试及考查的阅卷等教学辅助工作。 

    2.严禁助教代替老师上实验课，否则取消学生及导师三年的

助教申请资格，并根据学校、学院相关文件按教学事故处理。 

    三、选聘办法和要求 

    学院办公室根据岗位要求，采取公开招聘、择优录用，或导

师和系所推荐聘用方式，聘任期一般为一学期。 

   （一）研究生申请 

     研究生在学期开学后两周内填报有关岗位的研究生申请表

（一式二份），经导师同意，向学院提交申请。逾期提交申请，

视为放弃参选。提供虚假申请材料者，一经查实，即取消参选资

格，并给予相应处罚。 

    （二）学院评审 

    1.学院办公室收取申请表，核查申请表及相关材料。 

    2.学院助教工作小组初拟入选名单，在学院公示，公示期 3

个工作日。 

    工作小组必要时可对申请者进行面试考核。小组由分管学生

工作和教学工作的学院领导及相关工作人员构成。 

3.学院主管领导审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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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入选名单报研究生院批准，录入暨南大学研究生管理系

统。 

    四、管理及考核 

   （一）指导老师应加强对所聘研究生的教育、指导、管理和

考核，对当月研究生助教工作情况进行考核，在次月一号前将考

核结果报学院。学院提交研究生院审批后，将研究生工资发放到

与研究生学号绑定的银行帐号。未能按时提交考核情况的“助教”

研究生，延缓到下月发放工资。 

   （二）兼任“助教”工作的研究生如有违纪行为，即取消其

“助教”资格，并给予相应处罚。 

    五、工作量及酬金标准 

    受聘兼任“助教”工作的研究生，应承担每月 40－45 小时

（10小时左右/周）的工作量。酬金标准：按学校规定执行。 

    六、酬金来源 

   “助教”酬金学校配套二分之一，导师负责二分之一。 

    七、附则 

    研究生担任“助教”工作可按研究生培养计划中教学实践的

要求评分记分。工作实绩，可写入毕业鉴定，并作为推荐书的重

要内容之一。对完成“助教”工作成绩突出者，在研究生各类评

优中予以考虑。 

    本规定由化学与材料学院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化学与材料学院办公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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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 2月 28日 

 

附：《暨南大学研究生兼任“三助”工作暂行管理规定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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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: 

 
暨南大学研究生兼任“三助”工作暂行管理规定 

 

    为了促进我校研究生教育改革，提高研究生实际工作能

力，发挥研究生在教学、科研和行政管理中的作用，同时改善

研究生学习生活条件，决定在全日制研究生中实行兼任助管、

助教、助研（以下简称“三助”)工作制度，特制订本规定。 

    第一条“三助”工作的基本原则及适用范围 

   “三助”工作应遵循自愿申请、统一安排、定期考核、适

当支付报酬的原则；凡道德品行良好，学习努力，成绩优良，

工作责任心强，身体健康，学有余力的全日制研究生，经导师

同意后可申请兼任“三助”工作。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家庭经

济困难的研究生。研究生兼任“三助”工作必须以不影响正常

学业为前提。每个研究生不能同时兼任两份工作。 

    第二条 岗位设置和工作内容 

    1、岗位设置原则 

    按照学校下达的一定额度，由用人单位提出申请，经过审

批确定后，向全体研究生公布。 

   （1）“助管”岗：承担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服务，为学生

成长与成才服务的用人单位根据工作需要，可申请设置学生工

作、教学与科研行政助管岗位。此类岗位的设置向教学管理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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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线倾斜。设置助管岗位必须有明确饱满的工作内容，有助于

提高管理工作的质量与效益，防止增员减效现象。 

   （2）“助教”岗：担任全校公共必修课、学科基础课的副

高职称及以上的教学人员可设助教岗，根据不同课程、学生人

数、每学期授课时数及单位岗位定编等综合因素设定岗位数。 

   （3）“助研”岗：凡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的导师、教

学和科研人员均可申请设助研岗。由各院（系、所、中心）根

据不同学科、课题来源、经费总额等综合因素定岗位数，自主

设置岗位,并报研究生院备案。 

    2、工作内容 

   （1）“助管”工作：按岗位负责人要求，协助完成岗位日

常行政、教务、科研及学生教育管理等各项工作。 

   （2）“助教”工作：按主讲教师的要求，主要负责辅导答

疑、批改作业、上习题课、指导实验和生产实习、辅导课程设

计、毕业设计(论文)、考试及考查的阅卷等工作。 

（3）“助研”工作：按项目负责人要求，从事实验数据的

整理分析及报告的撰写，计算机操作与应用，工程设计，产品

开发和文献资料的整理、汇编及翻译等工作。 

第三条 选聘办法和要求 

聘用单位根据岗位的要求，采取公开招聘、择优录用，或

导师和系所推荐聘用方式，聘任期一般为一学期。 

  1、申请研究生在一个学期开学后两周内填报有关岗位的



 — 8 — 

研究生申请表（一式二份），经导师、系、院同意，向聘用单

位申请。 

  2、聘用单位对应聘者进行考核、面试，提出是否聘用的

意见，报研究生院批准。 

第四条“三助”的管理和考核 

1、聘用单位应加强对兼任“三助”工作研究生的教育、

指导、管理和考核，用人单位在次月五号之前对当月的研究生

三助情况进行考核，研究生院审批后，将研究生工资发放到与

研究生学号绑定的工商银行帐号。未能按时提交考核情况的

“三助”研究生，延缓到下月发放工资。 

2、每学期结束前二周各聘用单位将本学期“三助”工作

总结、下学期岗位设置申请上报研究生院，经研究生院审核后

在学期结束前将“三助”岗位数下达到各单位 

3、兼任“三助”工作的研究生如有违纪行为，即取消其

“三助”资格，由聘用单位行政主管签署通知书，并报研究生

院备案。 

第五条酬金标准 

受聘兼任“三助”工作的研究生，应承担每月 40－45 小

时（10 小时左右/周）的工作量。酬金标准：一般博士生每月

500 元，硕士生每月 400 元。 

第六条酬金来源 

“三助”岗位酬金，“助管”酬金由学校支付；“助教”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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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学校配套二分之一，学院配套二分之一；“助研”酬金由聘

用单位全额支出。 

第七条酬金发放办法 

各聘用单位，在次月五号之前对本月“三助”工作的研究

生进行考核，由研究生审核汇总报财务处，酬金将直接打入研

究生工行帐号。每月发放名单在暨南大学研究生德育网公布。 

第八条附则 

研究生担任本科教学辅助工作可按研究生培养计划中教学

实践的要求评分记分。研究生兼任“三助”工作的实绩，可写

入毕业鉴定，并作为推荐书的重要内容之一。对完成“三助”

工作成绩突出者，在研究生各类评优中予以考虑。 

本规定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
二○一三年四月八日 

 

 

 

 


